
 保障事件視訊服務試辦作業—保訓會及協辦機關作業流程圖     99.5. 

 1.視訊會議前 1 工作日，通過系統測試檢核。 

2.視訊會議前 1 小時，啟動系統連線，保持視訊暢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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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件關係之機關代表 

將「視訊陳述意見報到單」、「機關證明」回傳保訓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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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真電話： 

中央公務人員案件：（02）8236-7079

地方公務人員案件：（02）8236-7159

另定期日辦理保障事件視訊服務。 

將「視訊陳述意見報到單」、「機關證明」

回傳保訓會。 

禁止人員陳述並終止視訊服務程序。 

將「視訊陳述意見報到單」、「機關證

明」回傳保訓會。 

另定期日辦理保障事件視訊服

務。 

將「視訊陳述意見報到單」、「機

關證明」回傳保訓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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